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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工作名稱及需求概要 

    ㄧ、工作名稱及緣起 

依臺北市公有路外停車場委託經營自治條例第 4條辦理

「朝陽公園地下及華陰街臨時平面等 2處停車場委託經營管

理」案，期藉由民間多元化營運管理，增加停車場功能、提升

停車場整體服務品質、增加智慧化停車設備及設施設備維護良

善。 

二、招標公開資訊 

(一) 本次朝陽公園地下停車場契約期間為 40個月；華陰街臨

時平面停車場契約期間為 36個月，本案定額權利金不得

低於新臺幣(下同)5,209萬 6,912元，低於者判為不合格

標。 

(二) 本案停車場營運情形相關資訊： 

 1、朝陽公園地下停車場： 

(1)前次委外期間 112年 5月 1日起至 115年 4月 30日止

(36個月)。 

(2)前次委外採評選標由山發物業股份有限公司得標。 

(3)前次得標金額 3,978萬 5,000元(36個月之總權利金)。 

 2、華陰街臨時平面停車場： 

(1)前次委外期間 113年 3月 1日起至 115年 8月 31日止

(30個月)。 

(2)前次委外採評選標由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得

標。 

(3)前次得標金額 1,045萬 5,840元(30個月之總權利金)。 

貳、服務建議書製作規定 

    （應依照下列各標題、順序及內容製作） 

 ㄧ、封面：應書明採購名稱、案號、廠商名稱、負責人。 

 二、服務建議書（標題、順序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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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團隊之經歷及實績（15％） 

1、公司結構簡介：如成立時間、沿革、公司組織、資本額、

員工數及營業項目(應繕列計畫主持人及協同主持人各 1

名)。 

2、公司財務結構：最近 2年內之營運、公司財務報表應含

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 

3、經營管理實績：表列目前營運中已履約完成停車場資

料，包括名稱、地點、車位數、履約年限等資料。 

4、受本機關委託經營之路外停車場履約情形：如民眾申

訴、定期或不定期督導缺失處理說明及配合機關辦理

「即時停車資訊介接」措施之停車場數量。 

（二）營運管理計畫（30％） 

1、停車場既有設施設備維護計畫：如照明設備、標線補繪、

油漆脫落補漆、交通阻隔設施修繕...等維護及修繕計

畫。 

2、契約規範及自行規劃新增之軟硬體設施(須提供施工期

程甘特圖及設備點交返還計畫)：收費設備、車位數資

料上傳設備..等增設設施，並說明各設備規格、明細、

功能性、施工期程(甘特圖)及契約終止時，各設施設備

權屬、交付、拆除及返還時間等處理機制。 

3、安全維護機制(含風險管理)及緊急應變措施：對地震、

火災、颱風等不可預測之天然災害或緊急事件，應訂定

標準作業程序及保險計畫。其他如門禁管制、巡場機制

等。 

4、停車場環境維護(含綠美化)及省能環保計畫：如場區消

毒、照明節能、廁所、停車空間、管理室及各設備機房、

牆面、人行梯間、垃圾桶、積水及淤泥(含人行道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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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清疏等清理頻率及次數，盆栽等綠化規劃。 

5、收費及行銷策略： 

(1)收費策略(如月票出售)：臨停與月票多元繳費(如:超

商、全國繳費網、信用卡、匯款、支付平台與現場繳

費)等。 

(2)行銷策略：停車場營運的診斷。未來營運目標及策

略、行銷方式、收費及優惠等措施。 

(3)前述收費及行銷策略皆不得違反契約規範。 

6、施工時交通維持計畫及收費設施轉換期間民眾權益維

護：為避免因設施轉換及停車場進行改善工程造成民眾

權益受損。若廠商提出如地坪及油漆施工時(或依約應辦

理整修時)，應說明如何維持行駛動線、場內月票車管理

計畫、地坪施工方式及期程安排等計畫。 

（三）服務品質計畫（25％） 

1、服務人員之進用及禮儀教育訓練計畫：如服務人員進用

來源、禮儀訓練方式。  

2、服務人員之配置、管理及考核計畫：如現場管理組織架

構、當班執勤人數、人員任用與考核。 

3、民眾申訴處理機制：如票卡損壞、遺失、設備故障、管

理事項標示不清、服務人員態度不佳等，請以一章節具

體敘明。 

4、提升服務品質之創新、便民服務：如酒測服務、充電車

位管制、身心障礙者停車服務、政令宣傳、停車場服務

品質客戶意見調查表、敦親睦鄰措施、提供飲用水服務、

輪胎充氣服務、汽機車簡易維修工具免費借用服務、AED

急救措施、本停車場周邊 1 公里內之廠商所屬停車場即

時停車資訊均介接「北市好停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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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財務計畫（20％） 

1、分別預估朝陽公園地下及華陰街臨時平面等 2 處停車場

每月及每年之營運收入。另各項支出成本內（須列出明

細項目，如沿用舊有設施設備，不得列入設備建置成本

扣除項目）不包含自行增設（或修改）之設施設備、綠

美化或裝飾等軟硬體設施費用，並依附件之「朝陽公園

地下及華陰街臨時平面等 2 處停車場營運計畫一覽表」

填列。 

2、契約期間之權利金總額。 

（五）簡報及答詢（10％） 

1、簡報內容之完整性及專業性。 

2、對於委員提問之內容，答覆之完整與詳實性。 

三、服務建議書，以中文書寫，紙張大小以 A4 規格（倘採 A3 規格

紙張，單面印刷以 2頁計算，雙面印刷則以 4頁計算），採直式

橫書編排，內文以左至右繕打，採雙面印刷為原則，並編列頁

碼(採 1、2…50方式編頁)，以左側裝訂成冊。其總頁數以不超

過 50 頁 (不含封面、封底、目錄、隔頁紙、附錄、簡報)，另

附件總頁數以不超過 20頁(不含簡報)，並編列頁碼(採 1、2…20

方式編頁)，超過之頁數不列入評審，服務建議書並應提送 19

冊，同時提送簡報資料 19份，並以隨身碟或光碟方式提供可編

輯之服務建議書檔案 1 份。另廠商於簡報現場不得提供其他書

面資料。 

四、所提送之服務建議書及簡報資料ㄧ經提出後，不得退換、更換

或補件。投標廠商所提服務建議書及簡報資料內容，於得標後

併入為契約之ㄧ部分。 

五、投標廠商於服務建議書中引用相關書籍、資料，應加註所引用

之出處。若投標廠商於服務建議書中引用相關書籍、資料，而

../AppData/Local/＊石潭招標案--依委員意見修正102.5.30--確認版/06-2財務計畫一覽表.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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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予以登載，且服務建議書內容與其他廠商有雷同之處，評選

委員得視抄襲之情形，予以相對較低之分數，或直接將其列入

不入選廠商中。 

參、其他注意事項 

一、若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咎於本機關之原因，必須暫停或取消本

次評選作業時，得由本機關適時宣布。 

二、廠商於投標後不得補充投標相關文件。 

三、本工作計畫說明書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令或本機關於收件截止

日前所提出之補充說明辦理。補充說明視為本須知之一部分。 

四、本須知如有任何疑義，以本機關解釋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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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朝陽公園地下停車場 

在席尋車系統設備規範 

1、LED在席燈以均勻佈設於車道中線、每 4格設置 1組(兩側停車)

為原則，特殊格位(如電動汽車充電專用、身障專用、親子專用

及大型重型機車專用)之 LED在席燈以 1格 1燈設置於車格前

0.5~1公尺處為原則。一般格位若與特殊格位共用偵測攝影單元

時，則其 LED在席燈一併以 1格 1燈方式設置於車格前 0.5~1公

尺處。 

2、LED在席燈具:一般(綠色)、電動汽車充電專用(白色)、身障專用

(藍色)、親子專用(粉紅色)、大型重型機車專用(黃色)。大型重

型機車優先視為一般格位。(以上為無車輛停放時之燈號) 

3、在席偵測系統原現場線槽，保留提供得標廠商使用。得標廠商需

協助依機關要求代為拆除與收存該相關設備。 

4、區域型剩餘格位顯示，設置於停車場車道(除上下樓層斜坡道)各

岔路口前，並依行車動線設置，導引駕駛人至可使用之停車格。 

5、區域型剩餘格位顯示數字內容為設定區域內能停放車輛之停車位數

量(不將身障車、親子車、大型重機等專用格位計入)。該區域內如

有身障車、親子車等專用格位需另分別設置剩餘車位指引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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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朝陽公園地下停車場 

電動汽車充電專用格位充電樁 

項次 項目 數量(格) 

1 電動汽車專用充電樁 10 
 

1、 電動車充電樁規格需為標檢局審驗合格。另契約起始日起 6個

月內應無條件配合依「停車場充電站資訊介接 API規格書」辦理

相關資訊回傳。 

2、 本場所設置電動汽車充電樁，應以書面或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網站，向本府產發局及台電公司提報自主維護管理計畫。並應

依「用電場所及專任電器技術人員管理規則」辦理，且將檢測結

果送產發局及台電公司。 

3、 場內應放置電動汽車防火毯至少 1件，且該電動汽車防火毯須

符合消防等相關法規之規定，另該尺寸至少須 6M*8M（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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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朝陽公園地下停車場 

監視設備及緊急求救裝置設置規格 

項次 項目及說明 單位 數量 

1 槍型攝影機 支 67 

2 
42吋螢幕 

(可 16分割畫面) 
套 5 

3 緊急求救裝置 

對講子機 

組 18 

（含緊急求救安鈕依現有位置配置） 

4 6KVA不斷電設備 臺 1 

錄影廣播伺服器、磁碟陣列、閉路電視工作站、顯示電腦、6KVA不

斷電設備，需可進行現場即時監看及 60天以上之錄影保存功能。 

1、 監視設備設置詳數位攝影機設備規格，並依現況原已設置之位置

旁適當地點設置(應於契約起始日起 2個月內建置完成；甲方留

置之監視設備由甲方持續維護使用，不得拆除)。 

2、 緊急求救裝置詳緊急求救裝置設備規格，並依現況原已規劃之位

置旁適當地點設置(應於契約起始日起 2個月內建置完成；甲方

留置之警急求救裝置及 SOS標示牌面由甲方持續維護使用，不得

拆除)。  

3、 另各廁所須依現況空間設置緊急押扣按鈕，詳契約第 19條第 6

款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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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華陰街臨時平面停車場 

監視設備設置規格 

項次 項目及說明 單位 數量 

1 槍型攝影機 支 10 

2 22吋螢幕 套 1 

3 DVR錄放主機 臺 1 

錄影廣播伺服器、磁碟陣列、閉路電視工作站、顯示電腦，需可進

行現場即時監看及 60天以上之錄影保存功能。 

1、 監視設備設置詳數位攝影機設備規格，其中可監看範圍須分別包

含 A區及 B區停車場出入口處。 

2、 監視設備須監視設備涵蓋率不足之處，廠商須配合機關(或自行)

無條件調整與增設。 

3、 監視設備架設須自行立桿設置，可與照明設備共桿裝設，且架設

高度須約 2.2~2.5公尺，並注意立桿牢固及安全。 

4、 其設備建置所需佈設之線路須套設 PVC管，並採固定於場邊四周

（不得橫跨車道）或埋設於地面，且不得懸空設置。 

5、 其餘規定，依契約第 19條第 5款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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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數位攝影機設備規格 

(1)300萬畫素高解析彩色攝影機組(槍型)： 

靜態固定式攝影機，安裝於停車場內之平面車道、停車區、自動收費

機 APS、重要出入口(含行人及車輛)、機房、廁所(不得照射廁間內)

等地點佈設此型式攝影機，佈設的攝影機以監視範圍內人車、週遭環

境狀況及緊急求救對講系統為主之位置。攝影機原則以壁掛方式安

裝，安裝時需現勘並配合現場既設結構共構安裝施作，同時考量現場

照明。 

(2)300萬畫素高解析彩色攝影機組(槍型/車道匝口用)： 

靜態固定式攝影機,安裝於車輛進出柵欄機進出之位置，主要拍攝(含)

車頭、車型、悠遊卡機及取票機之操作狀態。 

(3) 300萬畫素高解析彩色攝影機組(槍型/戶外防雨型)： 

靜態固定式攝影機,安裝於停車場戶外區域或光源不足之位置，內建紅

外線補光功能，以增強攝影機夜間效果。 

(4) 300萬畫素高解析彩色攝影機組(半球型)： 

靜態固定式攝影機，安裝於電梯內、出入梯間、管理員室，安裝方式

架配合現場既設結構共構安裝，安裝時需考量照明外，另安裝高度不

宜過低並選擇防暴型攝影機以避免遭破壞。 

(5)保護外罩及支固架 

(A)保護外罩鋁合金壓鑄或不鏽鋼成型,側掀式設計,防水防塵達：IP66

含以上。 

(6)數位影像監視系統 

   a.錄影廣播伺服器。本案要求錄影天數須達:60天儲存量 

   b.磁碟陣列。 

   c.閉路電視工作站。 

   d.投影顯示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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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緊急求救裝置設備規格 

(1)對講主機 

設置於管理室，供與對講機用壁掛型專用箱之對講子機通話使用。 

(2) 壁掛型對講子機專用箱 

設置於現場，包含對講子機、緊急按鈕等相關設備與線路。 

(3)緊急求救專用燈箱。 

安裝於現場對講子機上方，除了做為對講機位置提示外，並結合緊急

求救系統，具有警報與警示燈號。 

(4)緊急求救對講系統工作站管理軟體。 

對講機與緊急求救以及連動圖控顯示攝影畫面管理。 

(5)網路多工 io控制器 

主要功能為收集廁所緊急求救按鈕觸發信號，並將收集到之緊急按鈕

觸發信號傳送至緊急求救對講系統工作站、對講主機及閉路電視系統

之閉路電視工作站，進行現場事件監控及通話。 

(6)廁所緊急求救按鈕 

a.設置於廁所內，包含緊急按鈕等相關設備與線路。 

b.緊急押扣按鈕 

   (1)具大型紅色按鈕，附 LED燈顯示動作狀態。 

   (2)為暫態接點以配合系統在管理室復歸。 

   (3)廁所緊急押扣按鈕上方設 10＊3公分壓克力牌標明“緊急求救

按鈕”。 

(7)壁掛型對講子機專用箱銜接緊急求救專用燈箱及警報閃光喇叭電

源線應收邊處理，避免線徑外露影響整體美觀。 

(8)廁所外應設置緊急求救裝置設備及壁掛型對講子機 

 

 



13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朝陽公園地下停車場 

滅火器及消防水帶更新 

項次 項目 數量 

1 滅火器 36 

2 消防水帶(含瞄子)(12個消防箱體) 24 

 
所更換之滅火器與水帶(含瞄子)，須符合相關消防法令規範，並與原有

設備規格相同。 

 

朝陽公園地下停車場 

發電機電瓶 

項次 項目 數量 

1 發電機電瓶 2個 

 
朝陽公園地下停車場 

汙廢給水馬達 

項

次 

項目 規格(HP) 數量 

1 汙水馬達 5馬力(依現況原馬力規格更換) 2 

2 汙水液位浮球開關  1 

3 廢水馬達 5馬力(依現況原馬力規格更換)  6 

4 廢水液位浮球開關  3 

5 給水(揚水)馬達 1/2馬力(依現況原馬力規格更

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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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朝陽公園地下停車場 

專用停車位感應式警示音響 

項次 項目 數量(格) 

1 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 5 

2 孕婦及育有 6歲以下兒童專用停車位 4 

 

朝陽公園地下停車場 

厠間內裝設烘手機及電子感應式水龍頭 

項次 項目 數量 

1 烘手機 3 

2 電子感應式水龍頭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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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朝陽公園地下及華陰街臨時平面等 2處停車場 

營運計畫一覽表 

項次 工作項目 細作項目 
每月金額 契約期間合

計金額 
說  明 

一 預估總營收  (新臺幣) (新臺幣)  

1. 

朝陽公園地下

停車場 

(40個月) 

小型車臨停收入 元 元 
含大型重型

機車 

小型車月票收入 元 元 
含大型重型

機車 

小計 元 元  

2. 

華陰街臨時平

面停車場 

(36個月) 

小型車臨停收入 元 元 
含大型重型

機車 

小型車月票收入 元 元 
含大型重型

機車 

小計 元 元  

 合計【M】： 元 元  

二 管理成本 本大項請依規範項目填寫，不可增加項目。 

1. 

朝陽公園地下

停車場 

(40個月) 

人力 元 元  

2. 清潔人力與費用 元 元  

3. 電話費用 元 元 含網路費 

4. 水、電費 元 元  

5. 保險費 元 元  

6. 發票費用 元 元  

7. 建築安檢與消防安檢費用 元 元  

8. 雜項費用 元 元  

9. 稅捐 元 元  

 小計 元 元  

1. 

華陰街臨時平

面停車場 

(36個月) 

人力 元 元  

2. 清潔人力與費用 元 元  

3. 電話費用 元 元 含網路費 

4. 水、電費 元 元  

5. 保險費 元 元  

6. 發票費用 元 元  

7. 雜項費用 元 元  

8. 稅捐 元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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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計 元 元  

 合計【N1】： 元 元  

三 

契約規定辦理

之設施設備成

本 

本大項請依規範項目填寫，不可增加項目。 

1. 

朝陽公園地下

停車場 

(40個月) 

收費系統 元 元 

含悠遊卡、汽

車無票幣車牌

辨識系統、自

動繳費機 2檯 

2. 

剩餘車位顯示器(含場內

分區、上下坡道分層)、進

出車警示燈及警示鈴(含

車輛上下坡道)、車輛超高

警示鈴與廣播喇叭設置、

剩餘車位上傳 

元 元 

含路外剩餘車

位顯示器 1

座。 

3. 

消防水帶與滅火器更新、

緊急照明、出口標示、避

難方向指示等燈具、警示

與顯示設備維護修繕費 

元 元 
詳工作說明

書數量 

4. 
專用停車位感應式警示音

響設置 
元 元 

詳工作說明

書數量 

5. 

液位浮球開關及汙廢揚給

水馬達、發電機電瓶更換

與維護費 

  
詳工作說明

書數量 

6. 
監視設備系統設置與維護

保養費用 
元 元 

詳工作說明

書數量 

7. 
緊急求救裝置設置與維護

保養費用 
元 元 

詳工作說明

書數量 

8. 
LED 跑馬燈字幕機(含軟

體)更換及維護 
元 元 

LED顯示器

共 3座 

9. 
電子感應式水龍頭及烘手

機設置與維護費 
元 元 

詳工作說明

書數量 

10. 
車位在席偵測及智慧尋車

系統（含 LED在席指示燈） 
元 元 

詳工作說明

書規範及契

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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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充電樁設置費 元 元 

10格車位設

置 32A(含以

上)以上電動

汽車充電柱 

12. 土建施作項目 元 元 

詳土建工作計

畫說明書各項

施作工程 

13. 全場 LED 燈具維護費 元 元 
含車道(燈具

及燈座) 

14. 其他設施設備維護保養費 元 元  

15. 
支付平台或金融機構簽訂

手續費與清分 
元 元  

 小計 元 元  

1. 

華陰街臨時平

面停車場 

(36個月) 

收費系統 元 元 

含悠遊卡、汽

車無票幣車牌

辨識系統、自

動繳費機 1檯 

2. 

剩餘車位顯示器 (含各

區)、進出車警示燈及警示

鈴(含車輛上下坡道 )設

置、剩餘車位上傳 

元 元 

含路外剩餘車

位顯示器 2

座。 

3. 
監視設備系統設置與維護

保養費用 
元 元 

詳工作說明

書數量 

4. 土建施作項目 元 元 

詳土建工作計

畫說明書各項

施作工程 

5. 全場 LED 燈具維護費 元 元 
含車道(燈具

及燈座) 

6. 其他設施設備維護保養費 元 元  

7. 
支付平台或金融機構簽訂

手續費與清分 
元 元  

 小計 元 元  

                             合計【N2】：         元         元  

四 承諾事項 本大項請投標廠商自行填寫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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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朝陽公園地下

停車場 

(40個月) 

       元        元  

2.        元        元  

3.        元        元  

 小計       元        元  

1. 
華陰街臨時平

面停車場 

(36個月) 

       元        元  

2.        元        元  

3.        元        元  

 小計       元        元  

 合計【N3】： 元 元  

五 預估利潤  

1. 

朝陽公園地下

停車場 

(40個月) 

 元 元  

2. 

華陰街臨時平

面停車場 

(36個月) 

 元 元  

 合計【D】： 元 元  

六 
朝陽公園地下及華陰街臨時平面等 2處停車

場 
   

 
承攬金額總計： 

【C】=【M】-【N1】-【N2】-【N3】-【D】 
元 元 

 

 


